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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水县民政局
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

全县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各社会组织：

近年来，全县社会组织不断加强党建工作、提升自身建设水

平，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助力脱贫

攻坚、参与抗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存在一部分

社会组织连续不参加年检、不开展业务活动、无法取得联系的“僵

尸型”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挤占社会资源，耗费行政管理成本，

存在潜在风险，影响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决策部署，落实发展改革委和

民政部有关工作要求，现决定在全县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



项整治行动。有关要求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县社会组织进行

一次深度检查，清除一批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整改一批内部混

乱的社会组织，激活一批效能不高的社会组织，进一步优化社会

组织结构，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风险，促

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二、整治对象及范围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组织，纳入本次整治范围:

(一)连续未参加 2020 年度、2021 年度检查(年报)的社会组

织;

(二)自取得登记证书之日起 1 年未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

(三)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未按照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

对外开展业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四)通过登记的住所、法定代表人等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社

会组织。

三、主要措施

(一)撤销登记。对存在撤销登记情形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依法及时予以撤销登记。

(二)吊销登记证书。对存在吊销登记证书情形的慈善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吊销登记证书。

(三)注销登记。对符合注销登记情形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

单位督促并指导社会组织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后，按法定程



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四)限期整改。对可以通过整改激活的社会组织，协调业务

主管单位等相关部门指导社会组织提出合法合规、切实可行的整

改方案(包括改正、重整、合并、更名等方式)，包括具体的整改

措施、明确的整改期限和责任人等。

四、实施步骤

(一) 摸底自查阶段(8 月下旬)。由县民政局牵头、各业务

主管单位协同，结合 2020 年度、2021 年度检查(年报)，对未参

加年检的社会组织进行调查核实，确定整治社会组织名单，逐个

明确整治措施、步骤和时限。

(二)集中整治阶段(9 月一 11 月)。涉及限期整改的社会组

织，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各业务主管单位梳理出

以上四类整治对象，列出名单，并督促指导完成整改工作。涉及

变更登记、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经

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履职后，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启动相

应程序办理。

（三）工作总结阶段(12 月)。12 月 5 日前，各业务主管单

位总结整治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总结(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取得

的实效、经验做法、困难和问题、意见建议等，有实例、有数字、

有亮点，2000 字以内)并填写《“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

动汇总表》(见附件) 报送县民政局社会组织和区划地名股，同

时电子版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23107127@qq.com ，联系电

话: 0914-4322191。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业务主管单位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整治

行动取得实效。

(二)依法稳妥推进。此次整治行动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

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做到措施

有力、方法务实，稳妥推进、风险可控，积极引导无效、低效社

会组织依法有序退出，提高社会组织整改、出清的质量和效率。

(三)强化沟通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沟通联系、协同

配合，对专项整治行动中出现的相关难点问题，要共同研究解决，

形成工作合力。要及时沟通进展情况，每两周将进展信息报送县

民政局社会组织和区划地名股。

(四)形成长效机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加强宣传和引导，营造

有利于整治工作的良好氛围。要及时总结整治工作有益经验做

法，研究建立“僵尸型”社会组织的预防、监管和执法相结合的

长效机制，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附件:“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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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汇总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僵尸型”社会

组织名称
问题类型 整治结果

备注：1、问题类型是指整治范围内的四种情形。

2、整治结果是指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注销登记、

限期整改的进展情况。


